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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双孢蘑菇菌种》编制（修订）说明

征求意见稿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原标准任务来源是国家技术监督局[1999]235号文、国家农业部

（现农业农村部）市场信息司农(质)[2000]4号文。归口单位是农业部

（现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原起草单位是福建省轻工业研究所，

福建省蘑菇菌种研究推广站。2000年 9月完成标准送审稿，2003年

6月 4日发布，2003年 12月 1日实施。

2023年 9 月，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收到上海市农科

院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农业农村部食用菌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筹））发来的“关于开展 2023年食用菌行业强制性国家标准

复审工作的通知”（沪农科质字（2023）11号），该通知转发了农业

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转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3年强制性国家标准复审工作的通知”，本所起草的国家标准《双

孢蘑菇菌种》（GB 19171-2003）在复审清单中。收到通知后，本牵

头单位即组建了国标复审工作小组，着手开展复审工作。经过调研以

及各方意见的汇总、讨论、整理，形成复审报告，提交给农业农村部

食用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筹）进行审阅和论证。2023 年 10 月 25

日，经农业农村部食用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筹）组织专家复审，5

位专家一致同意复审意见为“修订”。

2023年 11月，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向农业农村部食

用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筹）提交了标准立项建议书与申报书。2024

年 5 月 28 日，农业农村部下达了国家标准修订项目(立项计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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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42-Q-326)，修订《双孢蘑菇菌种》（GB 19171-2003），本次

修订为该标准第一次修订。标准性质：强制性；项目周期：12 个月；

组织起草部门：农业农村部。

1.2 意义与必要性

栽培双孢蘑菇使用的菌种是人工培育的纯菌丝体及其培养基的

混合体。我国采用三级扩大繁育程序（即母种、原种、栽培种）培育

双孢蘑菇菌种。为了规范我国双孢蘑菇菌种生产、经销和使用，确保

我国双孢蘑菇生产持续健康发展，特制订本标准。

据中国食用菌协会统计，自本标准 2003年首次发布至今，全国

生产双孢蘑菇鲜菇累计近 4000万吨，产值近 3000亿元，估算需要栽

培种 200万吨、原种 5万吨、母种 2000万支，菌种产值约 200亿元，

其间国外进口菌种占比不到 10%，其余均为本标准指导和约束下生产

的国产菌种，因此本标准为我国双孢蘑菇产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目前本标准仍在指导着占比多数的双孢蘑菇菌种的生产、流通

和使用，但与产业发展实际水平和健康、安全、环保最新需求相比，

标准技术指标及要求需要提升、修改或增加。比如目前品种和栽培方

式多样化，原标准制定时仅有单一的农法栽培模式和品种，母种的栽

培性状指标需要修改；平板（培养皿）母种能更好的表现菌落形态便

于观察和筛选，转接方便均匀、可操作性更好，为近年国内外常采用，

相关质量和检验指标需要增加；大透气袋栽培种为近年国内常用，符

合现行国际通用的规格，已成工厂化用种标配，也需要增加相应质量

和检验指标。因此，原标准已不能覆盖平板母种、液体原种、透气袋

栽培种、颗粒菌种等新产品和新工艺，相关技术参数需要修改或增加，

引用文件也有最新版本替代，因此本标准需要进行修订。

1.3 标准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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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修订起草单位包括：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福

建省蘑菇菌种研究推广站），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吉林农业大学

植保学院，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施尔丰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瑞城菌业有限公司（注：由项目申报书中“临沂瑞泽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更名而来），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裕

灌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原起草单位福建省蘑菇菌种研究推广站（隶属于原起草单

位福建省轻工业研究所）已于 2007年整体剥离划转至福建省农业科

学院，并成立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加挂福建省蘑菇菌种

研究推广站牌子，因此本标准修订主持起草单位也从福建省轻工业研

究所变更为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福建省蘑菇菌种研究推

广站）。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福建省蘑菇菌种研究推广站）

持续开展双孢蘑菇育种技术与新品种改良研究 40多年，承担国家食

用菌产业技术体系双孢蘑菇品种改良岗位，先后选育出 As2796、

W192、福蘑系列等杂交新品种，多年占据全国栽培总面积的 80%以

上，累计产值 2000亿元以上，引领我国双孢蘑菇年产量连续 26年保

持世界第一。在双孢蘑菇菌种相关研发方面，建设了国内首个蘑菇透

气袋菌种制种示范生产线，成功实现了蘑菇透气袋菌种工厂化制种生

产工艺的国产化。相关育种、制种与推广成果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和专

利奖 5项，省部级科技奖和专利奖等 10多项，包括 2012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双孢蘑菇育种新技术的建立与新品种 As2796 等的选

育及推广”、2016年度中国专利优秀奖“采用呼吸塑料袋制作大袋蘑菇

栽培种”、2019年度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双孢蘑菇种质创新与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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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W192等的选育及应用”、2023年度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双孢蘑

菇液体菌种生产关键技术与产业化应用”等。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2024年 5月标准修订项目立项后，项目组成立了标准修订小组，

明确职责，对任务进行分工，任务到人，确保标准修订工作顺利开展。

1.3.2 2024年 6月，标准修订小组认真学习国家标准《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中

标准编写的格式与要求，并以此要求编写《双孢蘑菇菌种》修订版。

同时，制定详细的修订计划和内容，确保修订工作按时进行，避免延

误和混乱。对现行标准进行梳理和分析，明确哪些部分需要修订，哪

些部分仍然适用，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混淆。根据修订的目标，确定

具体的修订内容，可能包括新增条款、修改现有条款、删除不适用内

容等，必要时进行调研或验证。积极与相关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讨论和

征求意见，吸收不同意见，确保修订内容的合理性和广泛性。

1.3.3 2024年 7-9月，开展调研工作，调研了与双孢蘑菇菌种相关的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等科研院所，

施尔丰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瑞城菌业有限公司等菌种生产企

业，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紫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菌种应用企业，中国菌物学会双孢蘑菇产业分会、福建省食用菌技术

推广总站等推广部门，了解全国各地双孢蘑菇菌种的生产与应用情况，

以及针对双孢蘑菇菌种产业现状和趋势原标准需要修订的内容等。

1.3.4 2024年 10-12月，标准修订小组针对目前我国双孢蘑菇菌种三

级扩繁生产的现状，对双孢蘑菇菌种的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

则及标签、标志、包装、贮运等进行修订，编制了标准征求意见稿与

编制说明，力求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适用性、规范性、时效性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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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的要求。经过多次探讨修改，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与编制说明，

通过网络公开征求意见。

1.4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工作

主要起草人：曾辉，陈美元，蔡志欣，戴建清，曾志恒，张津京，

赵瑞琳，冯伟林，付永平，舒黎黎，陈梁城，巩金成，陶军，宋超，

陈文智，廖剑华。曾辉、廖剑华主要负责组织、协调、制定标准框架、

文本审核等工作；陈美元、蔡志欣、戴建清、曾志恒主要负责双孢蘑

菇菌种检验检测、技术参数制定、验证和文本起草工作；赵瑞琳、冯

伟林、付永平、舒黎黎、巩金成、陶军、宋超主要负责调研、资料收

集、汇总工作；张津京、陈梁城、陈文智主要负责标准文本修改和内

容校验等工作。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修订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2.1.1 按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针对性和时效性等要求来修订本

标准。

2.1.2 在修订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我国双孢蘑菇菌种生产的实际情况今

后发展趋势，突出标准的针对性、先进性与时效性。

2.1.3 主要技术指标确定切合实际，措施具体，操作简便易掌握，充

分利用各起草单位多年来积累的双孢蘑菇菌种生产与使用技术经验

和调查研究资料，为本标准的修订提供可靠的数据。

2.2 标准的主要修订内容

本标准与 GB 19171-2003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详见下列表格）：

a）修改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同工酶鉴定方法，生物学效率计算方法，运输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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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已有的术语和定义。

c）增加了平板母种、液体原种、透气袋栽培种相关指标及检验

方法，虫害检测，DNA鉴定方法，液体原种、颗粒菌种和营养肉汤

培养基配方等。

序

号

章、节、条

编号
修改意见或建议 修改理由

1 前言

本标准起草单位需要更改，由福

建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

（福建省蘑菇菌种研究推广站）

牵头后续修订等事宜。因是强制

性国家标准，按要求前言中不体

现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福建省蘑菇菌种研究推广站

已于 2007年整体划转至福建

省农业科学院，本国标划转

有相关附件。

2 2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删除 GB/T

4789.28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染色法、培养基和试剂；增加

NYT1284食用菌菌种中杂菌及害

虫的检验；GB/T 191 包装储运图

示标志(GB/T 191-2000,eqv ISO

780:1997)有最新文件 (GB/T

191-2008, ISO 780:1997,MOD)；

GB/T 12728-1991食用菌术语用

最新文件GB/T 12728-2006替代；

NY/T528-2002食用菌菌种生产

技术规程有最新文件 NY/T

528-2010；删除 GB/T 19172 平菇

菌种。增加 NYT1097食用菌菌种

真实性鉴定同工酶电泳法、

NYT1743食用菌菌种真实性鉴定

RAPD法。

GB/T 4789.28 食品卫生微生

物学检验 染色法、培养基和

试剂已经已经变更为强制性

国标 GB 4789.28-2013 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

学检验 培养基和试剂的质

量要求，但删除了本标准需

要引用的培养基配方和配制

方法；GB/T 19172 平菇菌种

同期复审修订不再引用。其

他规范性引用文件已过期。

增加 NYT1097、NYT1743用

于菌种真实性鉴定。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1989.html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1989.html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19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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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删除了引用文件中已有的术语和

定义，包括母种、原种、栽培种、

拮抗现象、角变、高温抑制线、

生物学效率、种性，仅保留同工

酶，增加了液体原种。

按要求引用文件中已有的术

语和定义不再体现。本标准

修订拟增加液体原种。

4 4.1.2

增加平板母种的感官要求描述。

包括：平板盖用透气膜黏牢于平

板上，培养基灌入量要求 25~30

mL/只 90 mm平板，菌丝生长量

要求长满平板等。

平板（培养皿）母种能更好

的表现菌落形态便于观察和

筛选，转接方便均匀、可操

作性更好，近年国内外常用。

5 4.1.3 增加“害虫，无”。
菌种可能存在微小的螨类等

害虫。

6 4.1.5

“进行酯酶（Est）同工酶类型鉴

定”改为“应用同工酶或 DNA标

记进行菌种真实性鉴定，可参照

行业标准 NYT1097食用菌菌种

真实性鉴定 同工酶电泳法、

NYT1743食用菌菌种真实性鉴定

RAPD法”。

目前应用 DNA技术鉴定菌

种真实性更为方便准确。

7 4.1.5.1
删除此条关于同工酶鉴定的具体

方法。

已有行业标准NYT1097食用

菌菌种真实性鉴定 同工酶

电泳法可供使用。

8 4.1.5.3

改为：覆土后 10~16天结菇，

16~22天采菇，转潮时间 2~3天，

每潮菇采收高峰期间隔 6~10天

原标准针对单一的 As2796

品种和农法栽培，目前品种

和栽培方式多样

9 4.1.5.4 生物学效率改为不低于 30%。

按 GB/T 12728-1991版本定

义生物学效率按子实体干重

计算，而 2006新版本定义是

按子实体鲜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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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2

增加液体原种相关的感官（菌液

色泽、形态、气味）、理化（pH

值、菌丝干重、菌球数量、菌球

直径等）与微生物学指标。

液体原种目前也是比较成熟

的技术，但尚未在制种厂中

普及。是否增加待征求意见

后由专家讨论确定。

11 4.3.2

增加透气袋菌种的感官要求描

述。包括：增加透气膜，接种量

0.5%以内，培养基及菌丝体要求

结构松散、菌丝生长均匀等。

呼吸膜透气袋栽培种近年国

内常用，符合现在的国际通

用的规格，已成工厂化用种

标配。

12 4.3.4

改为：非透气袋（瓶）上端接种

菌丝长满不超过 45天，透气袋混

合接种菌丝长满不超过 20天。

袋（瓶）口一端接种与混合

接种长满容器的时间差异很

大。

13 6.1

检验项目中增加“平板培养基分

装厚度”、“平板母种正反面外观

各项”，菌丝生长量的检验方法改

为肉眼观察及测量。

考虑到增加平板（培养皿）

母种、透气袋栽培种的情况

14 6.2

增加害虫的检验；连同 6.2.2细菌

检验和 6.2.3霉菌检验，均可参考

行业标准 NYT1284食用菌菌种

中杂菌及害虫的检验进行。

菌种中可能存在螨类等害

虫；细菌和霉菌检验有行业

标准可参考。

15 6.4.1

删除同工酶样品制备内容，改为

参考 NYT1097、NYT1743中的同

工酶、DNA样品制备方法。

有相关的行业标准可以参考

16 6.4.2.3
按 GB/T 12728-2006中 2.1.27规

定计算

引用文件版本更改，定义也

已更改。

17 6.5 修改“栽培种 4个月”。

栽培种由 2个月改为 4个月

（相当于 1个农法栽培周期

或 2个工厂化栽培周期）。

18 8.2.1
增加泡沫箱、保温箱等外包装，

必要时箱内加冰袋。

结合高温天气等实际情况，

为了防止运输途中高温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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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母种运输包装材料需要

保温。

19 8.3.2
在气温 25℃以上时，需用

2℃~20℃冷藏车运输。

原有规定气温 30℃以上太

高，双孢蘑菇菌种运输途中

菌种存在发热情况，全程不

宜超过 25℃，以 2℃~4℃运

输为佳。

20 8.4.1
母种在 2℃~4℃下贮存，贮存期

不超过 90天。

生产实践表明此低温范围

下，菌丝生长代谢慢，母种

种性维持较好。

21 附录 B

增加颗粒菌种培养基配方：菜籽

粕 32 g，麸皮 10 g，腐熟麦秆或

稻杆粉 20 g，硅藻岩颗粒 20 g，

珍珠岩 10 g、轻质碳酸钙 15 g，

起始 pH 7.8，含水量 54%。

除了谷粒菌种，颗粒菌种目

前也应用较普遍，补充通用

培养基配方。

22 附录 B

增加液体原种培养基配方：葡萄

糖 5 g，小米粉 7.5 g，蛋白胨 2 g，

黄豆粉 5 g，MgSO4·7H2O 0.75 g，

KH2PO4 2 g，水 1000 mL，pH自

然。

液体菌种技术较成熟但尚未

普及，培养基配方视情况补

充。

23 附录 B

增加营养肉汤培养基配方：蛋白

胨 10 g，牛肉膏 3 g，氯化钠 5 g，

水 1000 mL，pH7.4。

因原标准引用的 GB/T

4789.28食品卫生微生物学

检验 染色法、培养基和试剂

已经变更为强制性国标 GB

4789.28-2013 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培

养基和试剂的质量要求，但

删除了本标准需要引用的培

养基配方和配制方法，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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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需要用到营养肉汤培养

基。

3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效

果：

3.1由于原标准已执行 20年，本标准修订增加的平板（培养皿）母种、

透气袋栽培种、颗粒菌种等均为国内相关科研单位与菌种企业在这期

间应用成熟并推广多年的产品，相关技术参数要求由各单位调研、信

息查询汇总获得，无需试验分析和技术经济论证。

3.2 本标准修订拟增加的液体原种也是较为成熟的技术产品，与固体

原种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液体菌种在多种木生菌如金针菇、真姬菇、

杏鲍菇、秀珍菇、香菇等菌包（瓶）生产中已得到普遍应用。但液体

原种在双孢蘑菇菌种生产中尚未普及推广，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是否

增加待征求意见后由专家讨论确定。牵头起草单位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食用菌研究所戴建清、曾志恒等人的研究及产业化应用表明，与固体

原种相比，液体原种培养时间由固体原种的 35天缩短至 6天，接种

后栽培种培养时间由 28天缩短至 14天，具有污染少、活力强、栽培

病害少等优点，相关成果“双孢蘑菇液体菌种生产关键技术与产业化

应用”已获得 2023年度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4.1 采用国家标准《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按照该国家标准给出的规则起草本

标准，使本标准更具规范性。

4.2 本标准采用的部分相关的推荐性标准已列在本标准的规范性引

用文件中，包括 NYT1284食用菌菌种中杂菌及害虫的检验；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12728食用菌术语；NY/T528食用菌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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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技术规程；NYT1097 食用菌菌种真实性鉴定同工酶电泳法；

NYT1743食用菌菌种真实性鉴定 RAPD法。

4.3 国外双孢蘑菇菌种目前以欧美大型菌种公司生产的透气袋栽培

种为主，目前尚无双孢蘑菇菌种相应的国际标准或法规可以参考。

5. 重大分歧意见

无。

6.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强制性标准。

7.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该标准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建议在双孢蘑

菇菌种的生产、销售、应用环节宣传标准、贯彻标准，加大不合格菌

种查处力度，有利于保证我国双孢蘑菇菌种的质量，促进我国双孢蘑

菇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8.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颁布实施的同时，废止《双孢蘑菇菌种》（GB 19171-2003）。


